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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家庭住房需求还有多大增长潜力？

——未来 5-10 年城镇潜在新增住房需求规模测算

分析师： 冯琳 于丽峰 曹源源

摘要：受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城镇化率提升速度边际放缓、大规模城市更新告一段落等因素影

响，未来 5-10 年我国城镇新增住房需求将出现系统性下降。即便考虑在政策友好前提下，城镇家庭

持有二套及以上住房占比明显提升的乐观情形，未来 5-10 年城镇新增住房需求也不及过去十年，这

意味着我国房地产市场高速增长的阶段或已经过去。

自 1998 年起，我国房地产市场完全进入商品化时代，由此开启了长达 20 年的高速增长，市场规

模快速扩张。除因房改等制度性改革激发要素活力外，城市化的推进、人口红利的释放和城市更新改

造被认为是推动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繁荣的三个关键因素——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升带动新增城

镇居民数量增加，而新增城镇居民相对年轻的年龄结构带来了庞大且稳定的中青年群体住房需求，同

时，棚改政策催化下的城市更新又激发出大规模房地产投资和建设需求。展望未来，房地产市场中长

期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三个关键因素还能够带来多大规模的城镇新增住房需求。对此，我们参考

吴璟和徐曼迪（2021）1提出的城镇新增住房需求测算方法，对未来 5-10 年我国城镇潜在新增住房需

求规模进行了拆解预测。

一、“一户仅一房”假设下的城镇新增住房需求预测

我们首先假设一个城镇家庭需要且仅需要一套住房，那么在特定时点上，城镇家庭存量住房套数

（不区分自有房和租房）应当等于城镇家庭户数。相应地，特定时间段内的“新增住房需求”来源于

两个方面: 一是城镇家庭户数的增加，即主动新增住房需求，具体可能来自城镇家庭户数的自然增长

（即随着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城镇家庭户数也会自然增加），或者来自城镇家庭户数的机械增长

（即除因自然增长以外的其他原因——主要是城镇化——带来的城镇家庭户数的增加，但需剔除就地

城镇化的部分）; 二是部分城镇家庭的原住房因为老化、拆除等原因而灭失，由此产生的对新住房的

需求，即被动新增住房需求。

在上述假设下，我们根据第五次至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对 2001 年以来我国城镇新增住房需求

1 《中国城镇新增住房需求规模的测算与分析》，吴璟、徐曼迪，《统计研究》第 38 卷第 9期，2021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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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进行了定量拆分，并以此为基础，对未来 5-10 年我国城镇潜在新增住房需求规模做出趋势性预

测，具体分析如下：

1. 因城镇家庭户数增加而带来的主动新增住房需求测算

城镇家庭户数自然增长：假设特定时间段期末相较期初的城镇化率保持不变，期初存量城镇人口

在此时间段内的自然增加也会带来期末城镇家庭户数的增加，因而其增速应与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大

致相当。但考虑到户均人口数并非恒定值——过去 20 年我国城镇家庭户均人口数不断下降——因此，

我们同时结合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城镇家庭户均人口数两个指标，计算得到 2001-2020 年因城镇人口自

然增加带动城镇家庭户数自然增加而引致的新增住房需求规模。其中，2001-2010 年自然增加城镇家

庭户数平均为 79.3 万户/年，2011-2020 年提高至 115.5 万户/年。具体如下表所示：

2000 年 2010 年 2020 年

城镇家庭户均人口数 3.11 2.85 2.57

2001-2010 年期间 2011-2020 年期间

根据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的期间自然增加城镇家庭人口数（万人） 2363.30 3125.69

期间自然增加城镇家庭户数（万户） 792.80 1154.73

期间自然增加城镇家庭户数年均值（万户） 79.28 115.47

注：期间自然增加城镇家庭户数=期间自然增加城镇家庭人口数/期初和期末城镇家庭户均人口数均值

数据来源：人口普查资料，Wind，东方金诚测算

参考对历史数据的测算方法，预测未来 5-10 年自然增加城镇家庭户数，应当以对人口自然增长

率和城镇家庭户均人口数的预测为基础。但因缺乏官方参考依据（如官方中长期人口增长目标等）作

为抓手，预测我国中长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存在很大难度。因此，在预测未来将会自然增加的城镇家庭

户数时，我们采用了与处理历史数据不同的方法——鉴于 20-34 岁青年人口是城镇新增住房需求主力，

在过去 20 年为房地产市场带来了稳定的购房需求，因而可以通过测算未来 5-10 年的城镇青年人口规

模来预测城镇家庭户数的自然增长潜力。

具体方法为，首先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资料公布的各年龄总人口规模、《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

命表》中的各年龄死亡率数据以及我们对未来 5-10 年青年人口城镇化率的预测，计算得到未来 5-10

年城镇青年人口规模；然后再依据过去 20 年城镇青年人口规模和自然增加城镇家庭户数之间的比例

关系，预测未来 5-10 年自然增加的城镇家庭户数。由下表可见，2001-2010 年，年均自然增加城镇家

庭户数和 20-34 岁青年人口规模（期初和期末均值）之间的比例关系为 0.0050，2011-2020 年提高至

0.0059，主要原因是城镇家庭户均人口数的下降。考虑到我国城镇小家庭化趋势还将延续，未来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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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户均人口数料将进一步减少，因此，在进行预测时，我们将这一比例值向上进行了微调。

时期 20-34 岁城镇人口数：期初和期末均值（万人） 期间自然增加城镇家庭户数年均值（万户） 比例值

2001-2010 年 15928.49 79.28 0.0050

2011-2020 年 19626.86 115.47 0.0059

2021-2025 年 18921.24 113.53 0.0060

2026-2030 年 17492.81 108.46 0.0062

数据来源：人口普查资料，东方金诚测算

最终计算结果显示，受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人口出生率偏低影响，未来 5-10 年城镇青年人口

规模将有所收缩。这就导致，尽管随户均人口数降低，二者之间的比例值有望继续提升，但未来 5-10

年的自然增加城镇家庭户数与过去 10 年相比仍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其中，2021-2025 年年均将

降至 113.5 万户，2026-2030 年年均将降至 108.5 万户。但需说明的是，上述预测方法依赖的是两个

指标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其逻辑严密性不及通过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户均人口数来进行预测，但考虑

到这两个指标间有一定的因果联系，且未来 10 年城镇青年人口规模的可预测性较强，因此，通过这

一方法测算的结果反而更为可靠。

城镇家庭户数机械增长：城镇家庭户数的机械增长主要是指由城镇化带来的增长。对历史情况的

测算方法为“期间实际增加城镇家庭户数-理论自然增加城镇家庭户数”，但以此简单计算出来的结果

并未调整就地城镇化的影响。就地城镇化是指在本镇、本村实现的城镇化。就地城镇化会带来城镇家

庭户数的增加，但不会带来新增城镇住房需求，因此需要修正就地城镇化的影响——在我国城镇化进

程中，就地城镇化和异地城镇化齐头并进，据吴璟和徐曼迪（2021）测算，2001-2010 年就地城镇化

占比为 37.4%，2011-2015 年提高至 56%。在修正就地城镇化影响后，2001-2010 年，因城镇化而增加

的城镇家庭住房需求年均为 331.1 万套，2011-2020 年年均值下降至 288.8 万套。

2001-2010 年期间 2011-2020 年期间

实际增加城镇家庭人口数（万人） 18130.94 20616.41

理论自然增加城镇家庭人口数（万人） 2363.30 3125.69

机械增加城镇家庭人口数（未修正就地城镇化影响，万人） 15767.64 17490.72

机械增加城镇家庭人口数（修正就地城镇化影响，万人） 9870.54 7818.35

机械增加城镇家庭户数（修正就地城镇化影响，万户） 3311.22 2888.35

年均机械增加城镇家庭户数（修正就地城镇化影响，万户） 331.12 288.83

数据来源：人口普查资料，东方金诚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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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城镇家庭户数的机械增加主要由城镇化引致，因此，预测未来 5-10 年的机械增加城镇家庭

户数，关键在于预测城镇化率走势。2021 年我国城镇化率为 64.7%，而根据社科院的研究结果，到

2035 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 72%，简单线性平均后，预计 2025 年城镇化率将达到 66.8%，2030 年达

到 69.4%，由此计算得到 2021-2030 年每年因城镇化率提升而新增的城镇人口数量。考虑到随着各大

城市户籍政策放开，我们判断未来十年就地城镇化比重会有所下降，故按照 50%的就地城镇化比例对

预测结果进行修正。再结合我们对未来 5-10 年城镇家庭户均人口数的预测，最终计算得到 2021-2025

年因城镇化而机械增加的城镇家庭住房需求平均为 129.0 万套/年，2026-2030 年均值为 122.7 万套/

年，与过去 20 年相比有明显下降。

2001-2010 年

期间

2011-2020

年期间

2021-2025 年

期间

2026-2030 年

期间

机械增加城镇家庭人口数（未修正就地城镇化影响，万人） 15767.64 17490.72 3202.50 2883.75

机械增加城镇家庭人口数（修正就地城镇化影响，万人） 9870.54 7818.35 1601.25 1441.88

机械增加城镇家庭户数（修正就地城镇化影响，万户） 3311.22 2888.35 644.95 613.56

年均机械增加城镇家庭户数（修正就地城镇化影响，万户） 331.12 288.83 128.99 122.71

数据来源：人口普查资料，东方金诚测算

2.因城市更新（旧房拆除）而带来的被动新增住房需求测算

2011-2020 年期间与 2001-2010 年期间相比，城镇新增住房需求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由存量住房拆

除引致的被动新增住房需求大幅度提升，这主要源于我国在 2010 年前后启动的大规模棚改。我们根

据第五次至第七次人口普查资料所公布的期末不同建成年代家庭户住房数量，将各期末存量住房根据

房龄进行分组，分别计算得到不同时期城镇存量住房的拆除数量以及不同年龄组房屋的拆除率。结果

显示，2001-2010 年间，年均城镇住房拆除数量为 293.5 万套，2011-2020 年间大幅增加至年均约

475.1 万套。

展望未来，住建部在 2021 年 8 月 31 日发布《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

知》，这意味着过去十年里快速推进的城市更新行动暂告一段落，未来的城市更新速度会放慢，更新

模式也会发生改变（即从棚改到旧改）。可以预计，未来全国范围因城市更新而引致的新增住房需求

将会明显下降。基于此政策导向，我们大幅下调了各年龄组房屋的历史拆除率作为未来 10 年城镇存

量住房拆除率的预测值，同时结合第七次人口普查资料公布的各年龄组存量住房数量，得到未来 10

年的城镇存量住房拆除数量。预测结果显示，2021-2030 年间，年均城镇存量住房拆除数量约为

181.5 万套，较 2011-2020 年均值大幅下降 294 万套，这与当前的政策导向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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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房龄

50 年以上 40-50 年 30-40 年 20-30 年 20 年以下 合计

2001-2010 年期间拆除率 60.15% 52.99% 39.56% 32.08% 34.15%

2011-2020 年期间拆除率 58.59% 41.19% 40.40% 28.72% 13.81%

2021-2030 年期间拆除率预测 35.00% 25.00% 15.00% 10.00% 2.00%

2021-2030 年城镇存量住房

拆除数量预测（万套）
178.90 225.12 516.62 690.70 203.90 1815.25

注：第七次人口普查资料公布的不同建成年代存量住房数量未区分城镇家庭户和乡村家庭户，我们按照同一时点城镇家庭户数占总家庭户

数的比重，对数据进行了调整，因此，与实际情况可能存在一定偏差。

数据来源：人口普查资料，东方金诚测算

3.“一户仅一房”假设下未来 5-10 年城镇新增住房需求预测

将新增住房需求拆分为自然增加主动新增住房需求、机械增加主动新增住房需求、被动新增住房

需求三个部分，分别对应了人口红利、城镇化进程和城市更新改造这三大驱动房地产市场在过去 20

年快速扩张的关键因素。展望未来，这三个因素都将有所弱化，这将带来未来 5-10 年中国城镇新增

住房需求的趋势性下降。根据我们测算，2021-2025 年年均城镇新增住房需求为 424 万套，较 2011-

2020 年下降 51.8%，2026-2030 年年均城镇新增住房需求进一步降至 413 万套。

图 1：“一户仅一房”假设下的城镇新增住房需求规模及预测（万套）

数据来源：东方金诚测算

二、“一户或多房”假设下的城镇新增住房需求预测

上述测算的假设是每个城镇家庭户需要且仅需要一套住房，换言之，并未考虑城镇家庭持有两套

或两套以上住房的情况。对此，需要说明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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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述测算看似并未包含存量家庭户的改善性住房需求，但实际上已经内含其中。因为在通

常情况下，当一个家庭更换住房时，其原住房会对外出售或者出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某一时

点存量家庭户为 9户，之后一段时期新增一个家庭，同时存量家庭当中有一户购置新房，但将原住房

出售给新增家庭，那么在这一时期，尽管存量家庭户购置改善性住房 1套，新增家庭购置首套房 1套，

但整体看新增住房仅为 1套。不过，这一举例是非常理想化的情况。在现实当中，并非所有存量家庭

户的原住房都能顺利出售。而伴随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生育政策放开，未来居民改善性住房需求会

进一步增加，但随着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家庭户比例提升，加之新房供应充足，必然会增加居民更

换住房后，因原住房无法出售或出租造成空置而被动持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情况。同时，随着居民生

活水平提高，为满足多元化的居住需求，也可能会有更多城镇家庭主动持有两套及以上住房。

（2）过去 20 年间，一个城镇家庭持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情况，很多源于房价快速上涨预期下的

投资或投机行为，或者大规模城市更新带来的拆迁补偿。但未来十年，这两个因素带来的城镇家庭持

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情形会明显减少。同时，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尤其以房产税的征收为代表，也

会抑制城镇家庭主动持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需求。

根据央行发布的《2019 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我国城镇家庭住房拥有率已经

达到了 96%，其中拥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占比为 58.4%，拥有两套住房的家庭占比为 31%，拥有三套或三

套以上住房的家庭占比为 10.5%，户均拥有住房 1.5 套。根据我们的测算，理论上，2011-2020 年年

均新增城镇家庭户数为 879 万户，按户均住房 1.5 套计算，实际年均新增城镇住房需求至少为 1319

万套，这与我们基于住宅销售面积、城镇家庭户均人口数和人均住房面积计算的住宅销售套数（期间

为年均约 1200 万套）大致相当。那么，未来十年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城镇家庭户占比会否提升？

我们认为，前文说明的（1）（2）两点中，第一点可能会带来城镇家庭持有二套及以上住房占比

的提升，第二点则会下拉二套及以下住房占比，两种力量在博弈中孰能占据上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未来的政策环境，这包括人口政策、宏观金融货币政策和房地产行业调控政策等。考虑到政策前景和

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我们假设了三种情形。

 情形一：到 2030 年城镇家庭户二套房占比维持在 31%，三套或以上占比维持在 10.5%；

 情形二：到 2030 年城镇家庭户二套房占比提升至 35%，三套或以上占比提升至 11.5%；

 情形三：到 2030 年城镇家庭户二套房占比提升至 40%，三套或以上占比提升至 13.5%。

三种情形下，我们对未来 5-10 年的城镇新增住房需求（包括新增家庭户首套住房需求以及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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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存量家庭户二套及以上住房需求）进行了测算。可以看出，受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城镇化率提升

速度边际放缓、大规模城市更新告一段落等因素影响，未来 5-10 年我国城镇新增住房需求将出现系

统性下降。即便考虑在政策友好前提下，城镇家庭持有二套及以上住房占比明显提升的乐观情形，未

来 5-10 年我国城镇新增住房需求也不及过去十年。

2021-2025 年城镇新增住房需求（万套） 2026-2030 年城镇新增住房需求（万套）

情形一 666.77 648.92

情形二 860.12 841.25

情形三 1125.09 1104.95

数据来源：东方金诚测算

基于以上对城镇新增住房需求的预测，结合我们对未来 5-10 年房价涨幅、户均人口数、人均住

房面积的预测，我们计算得到了三种情形下未来 5-10 年城镇住房的年均销售面积和销售额。

 房价涨幅预测：2020 年相较 2015 年房价涨幅的年均复合增速为 9%，预计未来房价涨幅将有

所放缓，我们假设与按揭贷款利率大致相当，为 4.5%。

 户均人口数预测：我们判断，未来我国城镇小家庭化趋势还将持续，预计到 2025 年城镇家

庭户均人口数将降至 2.4 人，2030 年降至 2.3 人。

 人均住房面积预测：2019 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 39.8 平方米，预计到 2025 年提高

至 43.5 平方米，2030 年提高至 45 平方米。

2021-2025 年 2026-2030 年

情形一

年均城镇新增住房需求（万套） 666.77 648.92

对应年均销售面积（平方米） 70230.88 67455.27

对应年均销售额（亿） 79885.06 95616.87

情形二

年均城镇新增住房需求（万套） 860.12 841.25

对应年均销售面积（平方米） 90596.65 87448.31

对应年均销售额（亿） 103050.37 123956.73

情形三

年均城镇新增住房需求（万套） 1125.09 1104.95

对应年均销售面积（平方米） 118506.08 114859.23

对应年均销售额（亿） 134796.32 162811.50

数据来源：Wind，东方金诚测算

2016-2020 年，全国住宅销售额年均为 12.59 万亿元，相较 2011-2015 年的年均 6.10 万亿元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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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除受新增住房需求拉动外，也与房价上涨幅度较大有关。拆解可知，2016-2020 年住宅销售面

积年均为 14.7 万平方米，较 2011-2015 年均值增长了 39.0%，同期销售均价上涨了 48.5%。不过，随

着城镇住宅增量需求萎缩，未来 5-10 年住宅销售面积将有所下滑，这意味着，数量因素不仅无法再

为住宅销售额的增长提供动力，反而会成为市场继续扩容的下拉力量，未来销售额的增长将主要依靠

房价上涨。但在房住不炒的政策基调下，未来房价也难以再度重演过去的快速走高局面，且增量需求

的萎缩也不支持房价的快速上扬，同时，不同能级城市之间房价走势的分化也将更为突出。以未来 5-

10 年全国房价涨幅与按揭贷款利率大致相当（约为 4.5%）为假设，情形一和情形二下，未来 5-10 年

住宅销售额年均值较 2016-2020 年均有所萎缩，情形三下，未来 5-10 年住宅销售额年均值虽将高于

2016-2020 年，但增速相较过去 10 年将明显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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